
股票简称
：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１５

公告编号
：

ＺＸＳＹ２００９－１３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８．７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商业”或“公司”） 于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

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

股对价股份。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
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１

、

持有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流通权锁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合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
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

履行了该承
诺

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履行了该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８．７２％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限售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沈阳中兴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

，

５５６

，

５８８ ６２

，

５５６

，

５８８ ５７．４％ ３６．７９％ ２２．４２％ ０

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５

，

４７６

，

８１１ ４５

，

４７６

，

８１１ ４１．７３％ ２６．７５％ １６．３％ ０

合计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９９．１３％ ６３．５４％ ３８．７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１０８

，

９８２

，

９０７ ３９．０６％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９４９

，

５０８ ０．３４％

１

、

国家持股
６２

，

５５６

，

５８８ ２２．４２％ －６２

，

５５６

，

５８８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４０

，

４０６ ０．１６％ ０ ４４０

，

４０６ ０．１６％

３

、

境内一般法人
持股 ４４０

，

４０６ ０．１６％ ０ ４４０

，

４０６ ０．１６％

４

、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４５

，

４７６

，

８１１ １６．３％ －４５

，

４７６

，

８１１ ０ ０

６

、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６８

，

６９６ ０．０２％ ０ ６８

，

６９６ ０．０２％

９．

机构投资者配
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合计 １０８

，

９８２

，

９０７ ３９．０６％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９４９

，

５０８ ０．３４％

二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１７０

，

０２３

，

０９３ ６０．９４％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２７８

，

０５６

，

４９２ ９９．６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０

，

０２３

，

０９３ ６０．９４％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２７８

，

０５６

，

４９２ ９９．６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合计 １７０

，

０２３

，

０９３ ６０．９４％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２７８

，

０５６

，

４９２ ９９．６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７９

，

００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７９

，

００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
比例
（

％

）

１

沈阳中兴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６９

，

５８２

，

４５２ ３２．４２％ ２７

，

９００

，

６００ １０％ ６２

，

５５６

，

５８８ ２２．４２％

２００６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实施获得红
股

２０

，

８７４

，

７３６

股

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６

，

４４４

，

１６２ ２６．３％ ２７

，

９００

，

６００ １０％ ４５

，

４７６

，

８１１ １６．３％

２００６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实施获得红
股

１６

，

９３３

，

２４９

股

合计
１２６

，

０２６

，

６１４ ５８．７２％ ５５

，

８０１

，

２００ ２０％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３８．７２％ ３７

，

８０７

，

９８５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８．１７ ４ ４２

，

７３１

，

７１２ １５．３２

２ ２００８．１１．４ ３ ３１

，

０３０

，

０７７ １１．１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就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

２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３

、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不涉及额外的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限售股份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为国有股，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公

司限售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为境外法人股， 上述两股东出售其持有的解除限

售的股份需履行相关的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

４

、本次申请解除其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

５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６

、上市公司股票未被暂停上市交易。

因此，本保荐机构认为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限售股份持有

人所持有的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９９

股限售流通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

格。

本次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

承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

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沈阳中兴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无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５％

以上的计划。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

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

文件

∨

是

□

不适用；

５

、按照沈阳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要求和建设沈阳经济区的发展战略，

欧亚集团沈阳联营有限公司和沈阳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所持中兴商业的股份暂不进行解

限。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

有人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
：

长园集团 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４

深圳市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长园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２５

；配股价格：

８．８８

元

／

股。

２

、长园集团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的交易所正常

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配股缴款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验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深圳市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长园集团”）配股方案经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经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配股方案部分内容调整， 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将本次配股的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６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监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２２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以公司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６

，

５８６

，

４２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共计

４９

，

９７５

，

９２６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售

１４

，

８２６

，

２１６

股，其余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售

３５

，

１４９

，

７１０

股。

４

、长园集团控股股东长和投资有限公司和第二大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均承

诺以现金全额认配其可配股数。

５

、配股价格：

８．８８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长园集团全体股东。

７

、发行方式：网上网下定价发行。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

Ｔ－２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
、

发行公告 正常交易

（

Ｔ－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正常交易

（

Ｔ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

Ｔ＋１

日
）

－

（

Ｔ＋５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配股提示
公告

，

网下配股于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截止
全天停牌

（

Ｔ＋６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获取保荐机构清算数据

，

网下
验资

，

确定老股东认配比例
；

发行成功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

Ｔ＋７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

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

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也可于缴款期内通

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将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长园集团配股网下认购表、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保荐

人（主承销商）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３

、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时，填写“长园配股”认购单（请投资者根据所在营业

部的要求填写），代码“

７００５２５

”，配股价

８．８８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

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投资者仔

细查看“长园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

不得超过可配数量限额。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配股，填写长园集团配股网下认购表，配股价

８．８８

元

／

股。 配股

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

）并去尾数取整数。 有限售条件股

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划款时请务必注

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长园集团配股认购资金”字样）：

收款单位：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

２１６２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７０７５６

汇入行地点：上海市

汇入行同城票据交换号：

１５６２０９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０９２９００００１０７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８３２６０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必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划出认购资金，

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网下认购表、划款凭证复印件（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长园

集团配股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必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之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

为无效申购。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深圳市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许晓文
办公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Ｆ

栋
５

楼
董事会秘书

：

倪昭华
证券事务代表

：

刘栋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７８２８

、

２６７１９４７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７３９９００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益民
办公地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２９

楼
联系人

：

洪华忠
、

程超
、

刘丽
、

樊林爽
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４０２４

、

４０２３

、

４０３１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１０

、

６３３２６３５１

、

６３３２６９６２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市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
：

中国太保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２５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周一）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周一）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崮山路

５００

号，上海明悦大酒店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

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

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周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崮山路

５００

号，上海明悦大酒店四楼北京城

４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周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

１

）。 公

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并由股

东大会对议案中涉及的发行事宜进行分项表决

２

、审议《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投向计

划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

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周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在上述日期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２

）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周二）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下述登记资料通过传真、邮寄或专人送递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

托人亲笔签署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五、其他事项

１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９０

号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７６６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７９１

联系人：徐翔、欧涛

附件

１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附件

１

：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８８６０１

太保投票
１５

项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公司简
称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中国太
保

一 逐项审议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１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资格和条件
１．０１

元
２

上市地
１．０２

元
３

发行种类
１．０３

元
４

发行对象
１．０４

元
５

发行时间
１．０５

元
６

发行方式
１．０６

元
７

发行数量
１．０７

元
８

定价方式
１．０８

元
９

发售原则
１．０９

元

二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
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三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投向计划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四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
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六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之前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七 上述各项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中国太保”股票的投资者，对审议的议案一《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中的议项

１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资格和条件”

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８８６０１

太保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８８６０１

太保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８８６０１

太保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３

股 弃权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股东可以按照任

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

、在议案一中，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下的全部

９

个子项，对议案一中各议项的表

决申报优先于对议案一的表决申报。

３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的一揽子申报，对各议案的表决申报优

先于对所有议案的一揽子申报。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

注
１

］

反对
［

注
１

］

弃权
［

注
１

］

一
逐项审议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
案

》

１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资格和条件
２

上市地
３

发行种类
４

发行对象
５

发行时间
６

发行方式
７

发行数量
８

定价方式
９

发售原则

二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

三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投向
计划的议案

》

四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发行
Ｈ

股股票
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
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
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

六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

Ｈ

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注

２

］：

２

、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股东账户： 持股数［注

３

］：

４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签名［注

４

］：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

则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

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

位，则本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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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600642

股票简称
：

申能股份 编号
：

临
2009-01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有关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根据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拟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电力

"

）在四个能源项目上开

展合作，现将有关内容披露如下：

一、上海临港燃气发电项目

双方合资设立上海临港燃气发电有限公司（名称暂定），合作开发建设上海临港燃气

电厂一期项目。 按国家发改委有关核准文件，项目规模为

4

台

35

万千瓦级燃气发电机组。

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37,000

万元。 双方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89,050

万

元，认缴比例为

65％

；上海电力认缴出资

47,950

万元，认缴比例为

35％

。 公司投资上海临

港燃气电厂一期项目已经第二十五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上海漕泾电厂

2

台

100

万千瓦燃煤机组项目

1．

双方同意以现金出资方式对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根据国家发改委

的核准批复，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经营上海漕泾

2×100

万千瓦超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项目总投资约

840,000

万元，注册资本约

168,000

万元。

2．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将更名为上海漕泾发电有限公司，股

东方持股比例为：公司持有

35%

的股权，上海电力持有

65％

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项投资属于董事长决策范围。

3．

有关增资具体事宜，双方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一步协商确定。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上海漕泾

IGCC

（整体煤气化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

】）示范项目

双方拟合资设立上海漕泾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名称暂定），共同投资建设上海漕泾

IGCC

示范项目，研究开发更高效、更洁净的能源利用技术。 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双

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9,8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49％

；上海电力认缴出资

10,

2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51％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项投资属于总经理决策范围。

目前项目尚处于前期开发阶段，公司将根据项目开发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上海闵行燃气发电项目

双方拟合资设立上海闵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名称暂定），共同投资建设上海闵行发

电一期项目，项目规模为

2

台

35

万千瓦级燃气机组。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双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3,5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35％

；上海电力认缴出

资

6,5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65％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项投资属于总经理决策范围。

目前项目尚处于前期开发阶段，公司将根据项目开发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002224

证券简称
：

三力士 公告编号
：

2009-037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2009

年

8

月

8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于

2009

年

8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一、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60000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

88800000

股的

74.32％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培生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案已于

2009

年

8

月

8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表决情况：同意

66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600421

证券简称
：

ST

国药 公告编号
：

2009-47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00

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的提案；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8

月

24

日下午

2

：

00

；

网 络 投 票 时 间 为 ：

2009

年

8

月

24

日 上 午

9

：

30 －11

：

30

， 下 午

13

：

00 －15

：

00

。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武昌武珞路

558

号中南花园酒店迎宾楼四楼会议室。

（三）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会议召集人：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协安。

（六）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195,600,000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407

人，代

表股份

1068880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65 %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 数

4

人，

代表股份

67,435,9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48 %

。 其中关联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5,004,300

股，占公司总股东的

28.12%

；非关联股东及授权代表人

3

人，代表股份

12,431,647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36%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403

人，代表股份

394521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同意票

1056485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84%

；反对票

17300

股，弃权

票

1222200

股。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凯迪

"

）的股东仰帆投资（上海）

有限公司（

"

仰帆投资

"

）和自然人徐进。

仰帆投资和徐进以其持有的上海凯迪

100%

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决议公告日。 本次向仰帆投资和自

然人徐进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4.53

元

/

股， 系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

2009

年

5

月

13

日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确定

（计算公式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发行价

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5

）、发行数量

根据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银信汇业评报字

[2009]

第

A084

号《上海凯

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上海凯迪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2,307,406,192.50

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作价

2,307,400,800

元。 据此确定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509,360,000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仰帆投资以其拥有的上海凯迪

90%

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

估值人民币

2,076,665,573.25

元作价人民币

2,076,660,720

元认购

*ST

国药向其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

458,424,000

股。

徐进以其拥有的上海凯迪

10%

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人民币

230,740,619.25

元作价人民币

230,740,080

元认购

*ST

国药向其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50,936,000

股。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6

）、锁定期安排

仰帆投资和徐进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7

）、期间损益安排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上海凯迪产生的收益全部归本公司享有，若产

生亏损，则由仰帆投资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全额补足。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8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9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

10

）、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30100

股，弃权

票

2093925

股。

以上各子议案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本方案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3

、审议并通过了《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

497597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 反对票

17700

股，弃权票

2106325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17700

股，弃权

票

2106325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方案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同意签署本次重大资产涉及相关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17700

股，弃权

票

2106325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

497597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 反对票

17700

股，弃权票

2106325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仰帆投资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17700

股，弃权

票

2106325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方案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

49759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

；反对票

17700

股，弃权

票

2106325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冯兴俊、 黄海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关于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24

日


